
南投縣魚池鄉共和國民小學導護糾察隊選拔及表揚辦法 

壹、 依據 

本校交通安全教育實施計畫。 

貳、 目的 

一、培養學生良好習慣，鼓勵自動自發之行為。 

二、期望透過正面積極之獎勵，增進學生榮譽心及成就感。 

三、選拔品德優良行為足以成為表率之隊員，完成導護糾察隊服務工作，

培養服務他人之美德。 

參、 遴選對象 

一、六年級男女學生，服務熱心、學行均優學生。 

二、身體健康，自律甚佳之學生為優先錄取。 

肆、 選拔辦法 

一、自願擔任者向班導師報名，由老師遴選。 

二、由班導師推荐擔任。 

伍、 選拔人數 

大隊長 2人，男女不拘。 

陸、 組訓 

一、每學期第一、二週由訓導組長集合導護糾察隊員組訓。 

二、五年級導護糾察隊於每年六月初選拔及組訓，接替六年級學生。 

柒、 表揚 

一、不定期給與口頭鼓勵表揚，肯定其服務精神，提昇其成就感。 

二、每學期頒發獎狀，公開表揚，以茲鼓勵。 

捌、 本辦法經校長核示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承辦人：吳淑娟       教導主任：沈質心          校長：謝永義 


